
 
 

证券代码：688033        证券简称：天宜上佳         公告编号：2023-007 

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40 元（含税），不进行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具体日期

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分配总额

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红比例，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本年度现金分红比例低于 30%，主要原因系对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

段及经营模式的综合考虑，公司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保障日常经营性需求及研发

目标顺利实现，不断提升公司技术实力与核心竞争力。 

一、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母公司期末可供分配

利润为 79,086.99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 17,916.27 万元。经董事会

决议，公司 2022 年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

利润。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40 元（含税）。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日，公司总股本 561,368,496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22,454,739.84

元（含税）。本年度公司现金分红金额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

的净利润的比例为 12.53%。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可转债转股/回

购股份/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

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红比例，并将另行公

告具体调整情况。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综合考虑了公司的盈利状况、经营发展需要、合理回报股

东等情况，不会对公司经营现金流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发展，

符合《公司法》《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公司章程》和股东回报规划等相关

规定。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年度现金分红比例低于 30%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7,916.27 万元，母公司期

末累计未分配利润为 79,086.99 万元，公司拟分配的现金红利总额为

22,454,739.84 元（含税），占本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比例低

于 30%，具体原因分项说明如下： 

（一）公司所处行业情况及特点 

公司目前已经形成轨道交通业务板块、光伏新能源业务板块、汽车业务板块

及国防装备业务板块。其中，前两大业务板块为公司贡献了 80%以上的营业收入。 

受外部环境影响，我国铁路运输开行量受到较大冲击，根据国家铁路局数据

统计，2022 年全国铁路运输旅客发送量 16.73 亿人，较上年同期下降 35.9%，较

2019 年 36.60 亿人下降了 54.29%。轨道交通业务板块主营产品为动车组粉末冶

金闸片及合成闸片/闸瓦，是轨道交通车辆的核心关键零部件，属于易耗品，制动

闸片的使用程度与车辆的开行及运行效率高度相关。报告期内，国内高铁动车组

开行量受到较大冲击，客户需求量下降，公司经营业绩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光伏行业已经成为我国可参与国际竞争并取得领先优势的产业之一，在全面

迈入平价时代之后有望改变未来中国能源格局。据国家能源局发布的 2022 年全

国电力工业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底，全国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为 3.93 亿

千瓦。根据国家能源局设立的目标，2023 年太阳能发电装机规模将达到 4.9 亿千

瓦。根据 CPIA 公布数据显示，2022 年全球光伏新增装机量达 240GW，预计 2025



 
 

年新增装机量达 600GW。公司光伏新能源业务板块主营产品为光伏热场碳碳复

合材料，主要用于光伏行业的单晶硅长晶、拉制过程，是制备单晶硅的关键设备，

目前已基本实现了在关键热场系统部件上对石墨材料的替代。随着光伏行业的需

求逐步释放，碳碳复合材料制品将拥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二）公司发展阶段和自身经营模式 

公司成立至今一直坚持“科技兴邦，实业报国”创业初心，围绕“一四四一”

企业发展战略，在持续专注于摩擦制动材料主营业务的同时，加大在碳基复合材

料、树脂基碳纤维复合材料等领域研发投入，旨在将产品体系从轨道交通单一产

品领域扩大至大交通、新能源领域多品类产品，致力于发展成为绿能新材料创新

产业化应用平台型公司，目前已形成轨道交通业务板块、光伏新能源业务板块、

汽车业务板块以及国防装备业务板块。 

（三）公司盈利水平及资金需求 

本报告期内，公司高铁动车组用粉末冶金闸片业务受外部环境冲击，经营业

绩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与此同时，在光伏热场碳碳复合材料制品行业竞争加剧，

热场产品价格变动幅度较大的大环境下，公司第二增长曲线光伏热场碳碳复合材

料制品仍然保持了较高的营业收入及毛利水平。2022 年全年，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98,711.78万元，同比增长47.05%；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916.27

万元，同比增长 2.40%；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751.76 万元，同比下降 17.64%。 

公司围绕绿能新材料创新产业化应用平台型公司进行产业布局，不断加大在

基础设施建设、定制化设备落地、生产工艺优化、人才团队建设等方面的投入，

以增强公司技术实力、核心竞争力、抗风险能力，推动公司持续、健康、稳定发

展，公司短期资金需求较大。 

（四）公司现金分红水平较低的原因 

公司在稳固高铁粉末冶金闸片业务及光伏热场碳碳复材业务同时，同步发展

石英坩埚、高性能汽车碳陶制动盘、树脂基碳纤维复合材料以及航空大型结构件

精密制造等业务，将会新增大批厂房及设备等固定资产长期投资支出以及员工薪

酬、原材料采购等营运资金支出，公司未来日常经营及投资现金流面临较大压力。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是公司管理层在充分考虑实际经营及未来资金需求

情况下，做出的分红预案决定：2022 年度进行一定比例的现金分红，同时需要留

存部分未分配利润，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及长期投资以支持公司发展，增强公

司的抗风险能力。本预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的确切用途 

2022 年末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将转入下一年度。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将用

于公司业务拓展、研发投入及生产经营。主要用途如下： 

1、围绕“一四四一”企业发展战略，进一步加大在大交通和新能源领域新

材料技术创新、产品研发和产业化应用，将产品体系从轨道交通单一产品领域扩

大至大交通、新能源领域多品类产品，致力于发展成为绿能新材料创新产业化应

用平台型公司。 

2、公司巩固粉末冶金闸片领域在工艺和技术方面的优势同时，加大在碳基

复合材料、石英砂材料、树脂基碳纤维复合材料以及航空大型结构件精密制造等

领域研发投入，为新领域新业务的产业化提供工艺及技术支撑。 

3、随着公司在资产、规模等方面的增长，未来需要充足资金以确保自身健

康稳定可持续性发展，保持并提高公司持续盈利能力，进一步提升公司核心竞争

力，有利于投资者的长期回报。 

公司重视以现金分红形式回报股东，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公司

章程》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充分考虑利润分配的连续性、稳定性及公司实际经营

情况，积极实施公司利润分配的相关政策。 

三、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8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

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该

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决策程序、利

润分配的形式和比例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利润分配预



 
 

案充分考虑了公司盈利情况、现金流状态及资金需求等各种因素，不存在损害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经营现状，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因此，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并同意将其提交公

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充分考虑了公司盈利情况、

现金流状态及资金需求等各种因素，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

经营现状与《公司章程》中关于现金分红政策的规定，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

健康发展。监事会一致同意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并将该方案提交 2022 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结合了公司发展阶段、未来的资金需求等因素，不

会对公司经营现金流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 

（二）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

可实施。 

 

特此公告。 

 

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29 日 


